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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开开展展““食食安安护护佳佳节节””行行动动
将持续3个月时间，消费者发现食安问题可拨打12331投诉举报

重点检查节日消费量

较大的食品

据介绍，这次行动重点区
域主要包含城乡食品生产经营
集中区 (含小作坊生产聚集
区)、旅游景区、城乡接合部、农
村地区、庙会灯会、高速公路服
务区等。重点单位方面主要是
重点食品生产企业、保健食品
生产企业、集中交易市场、大中
型商超、农村食品店、旅游景区
餐饮单位、餐饮聚集区(城市综
合体)、年夜饭供餐单位、中央
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学校
食堂、连锁餐饮企业等。在重点
品种方面主要是酒类、肉及肉
制品、乳制品、食用植物油、蔬
菜、水产品、米面制品、元宵、饮
料、保健食品等节日消费量较
大的食品。

行动期间，各级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要督促企业认真

开展自查，及时排除食品安全
风险隐患。同时，在开展日常监
督检查基础上。监督检查按照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管理
办法》(总局令23号)，采取“双
随机”方式进行，其中：食品生
产环节(含保健食品，下同)市
局检查企业不少于10家，食品
流通环节(含保健食品，下同)
市局检查各重点业态不少于10
家，餐饮服务环节市局对7类重
点业态，每类检查不少于10家
(不足10家的全覆盖)。各县市
区局要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
生产、流通、餐饮环节重点业态
进行监督检查和实施监督抽
检。市、县两级监督检查和监督
抽检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消费集中区域开展“你

送我检”活动

在食品生产环节，以食用
植物油、肉制品、乳制品、保健

食品等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生
产企业和小作坊聚集区为重
点，开展现场检查，并实施现场
抽样。行动期间，完成省级抽检
任务117批次，其中食用植物油
80批次，肉制品32批次，乳制品
5批次。无上述三类食品生产企
业的县市区，加大对其他重点
品种和风险隐患突出企业的检
查。

在食品流通环节方面，针
对重点单位，开展现场检查，并
实施现场抽样，抽样产品以重
点品种为主，同时可参照往年

“你点我检”的信息确定。行动
期间，市级监督抽检120批次
(含保健食品10批次)，县市区
局按照行动实施方案和年度抽
检计划实施监督抽检，监督抽
检按照短周期、快公开的原则
进行。

各 县 市 区 局 要 继 续 在
农 贸 市 场 、年 货 市 场 、大 中
型 商 超 等 消 费 集 中 区 域 开

展“ 你 送 我 检 ”活 动 ，活 动
地点、时间和快检品种报市
局食品流通监管科，同时及
时向社会公布，方便广大消
费者参与。活动现场要有明
显 的“ 你 送 我 检 ”标 志 和 检
测结果公示栏。在无快检室
的消费集中区域，要充分调
度 好 利 用 好 食 品 安 全 快 检
车 ，积 极 开 展 流 动 快 检 活
动。

完成餐饮服务环节市

级抽检100批次

在餐饮服务环节，针对重
点单位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检
查许可资质、索证索票、环境
卫生、原料贮存以及加工操作
关键环节、餐饮具清洗消毒、
从业人员健康状况以及食品
添加剂管理使用等相关情况，
并实施现场抽样，抽样产品以
重点品种为主。行动期间，市

级监督抽检对 7类业态全覆
盖，共抽检100批次，县市区局
按照行动实施方案和年度抽
检计划实施监督抽检。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现场检查和抽样
可结合季度检查进行，并于寒
假前结束。

行动将加大对食品制假售
假、“两超一非”等违法违规行
为的打击力度，对问题企业依
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罚，对不合
格产品依法采取停止生产经
营、下架、召回等措施。对涉嫌
犯罪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
依法移送公安机关。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将及时公开监督检查
和抽检结果，倒逼食品生产经
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同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鼓励
广大消费者对发现的食品安全
问题及时拨打12331进行投诉
举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在
第一时间组织执法人员进行查
处。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夏天棋

1月3日，记者从烟台市食药监获悉，为切实做好2018年春节、元宵节期间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规范

行为，落实主体责任，保障人民群众节日期间饮食安全。近日，烟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了为为期三个月的

“食安护佳节”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将从2017年12月29日一直持续到2018年3月5日。

食食安安护护佳佳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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